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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一）目的与意义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切实合理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有效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应结构、方式、时序和优化其空间布局，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和重点服务业项目、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重大工业项目用地需求，提高土地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促进土地供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以，保障醴陵市经济和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特制定醴陵市201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二）编制依据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1号）、《关于印发〈供地计划备案审查技术要点〉的通知》（湘国土资办发[2011]46号）、《关于做好201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湘国土资办发[2012]154号）和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编制201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编制此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核心，立足保护资源、促进发展和保障民生，严格控制增量，积极盘活存量，统筹协调各业用地需求，落实差别化的土地供应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规范房地产市场管理，维护土地生态安全，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二）基本原则

1、保障重点、有保有压原则

优化土地供应结构，有保有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土地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优先保障保增长、扩内需、保障性住房、惠民生项目等用地需求，全力服务好重点项目建设，严格控制商品房用地单宗出让面积过大和限制类用地项目的用地需求，统筹安排各行业用地。
2、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着力盘活存量土地，提高用地的准入条件和土地利用强度、投入强度以及产出强度，进一步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
3、城乡统筹的原则
正确处理和合理把握中心城镇、小城镇和中心村建设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城镇空间结构调整，落实城镇功能定位，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总量、结构、布局和时序。

4、供需平衡原则

按供需平衡的原则，结合国家宏观调控、土地市场需求变化、储备土地情况等安排土地供应的数量、结构、布局和时序等。供应总量与投资规模挂钩，供地结构与国家产业发展政策挂钩、供地布局与区域经济政策挂钩，供地时序与土地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发展的冷热状况挂钩，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达到动态平衡。
5、总量控制原则

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各项建设的实际需要，对建设用地供应总量实行严格控制，在严格控制土地市场供应总量的前提下，有效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三、适用范围与期限

本计划适用于醴陵市行政辖区内计划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用地。期限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四、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13年度醴陵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209.95公顷以内。 其中新增198.98公顷，存量建设用地10.97公顷。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13年，全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12.22公顷，占供应总量的5.82%；工矿仓储用地115.90公顷，占供应总量的55.20%；住宅用地43.66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0.8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27.18公顷，占供应总量的12.94%；交通运输用地10.99公顷，占供应总量的5.23%；无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供应。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1、住宅用地

2013年，全市住宅用地供应主要分布醴陵大道旁、阳三办事处玉屏山村，来龙门办事处珊田村、马脑村、东岸村，黄泥坳办事处五里牌村、姜湾社区、板杉乡、长庆示范区等区域。

2、商服用地

2013年，全市商服用地集中在长庆示范区、东富工业园等区域，西山办事处江源村也有少量商服用地分布。

3、工矿仓储用地

2013年，全市工矿仓储用地主要分布在湖南经济开发区，包括东富镇龙源冲村（旗滨集团株洲生产线整体搬迁改造升级项目）、石子岭村、石段村、横店村、华塘村等区域。

4、交通运输用地

2013年，全市以新建、改建和扩建城镇道路为重点，全面拉开市城路网框架，交通运输用地主要是沪昆高铁站（醴陵）互通，平瑞路，科教路，吴江路，流星路新建，主要分布于长庆示范区。

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013年，全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分布在长庆示范区，用于行政中心和陶瓷学院等办公用地的建设，部分地区如西山办事处、官庄乡、南桥镇、神福港镇、泗汾镇、东富镇等也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分布。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

第一季度供应19.40公顷，占供应总量的9.24%；第二季度供应56.54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6.93%；第三季度供应89.04公顷，占供应总量的42.41%；第四季度供应44.97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1.42%。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2013年，醴陵市拟供应的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采取招拍挂等出让方式供地；住宅用地供应方式视情况而定，廉租房、公租房均采用划拨方式供地，普通商品房用地采取招拍挂等出让方式供地；交通运输用地采取划拨方式供地。
五、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供应总量

2013年醴陵市住宅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43.66公顷以内。
（二）住宅用地供应结构

2013年醴陵市住宅用地供应总量中，保障性住房用地4.73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10.83%，全部为廉租房和公共租赁房，无经济适用房用地；普通商品房用地38.93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89.17%，其中，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面积为26.01公顷。其中，“三类”住房面积共30.74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70.41%。
（三）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1、廉租房用地：主要分布在长庆示范区。
2、公租房用地：主要分布在东富工业园。

3、普通商品房用地：主要分布在醴陵大道旁、阳三办事处玉屏山村，来龙门办事处珊田村、马脑村、东岸村，黄泥坳办事处五里牌村、姜湾社区以及板杉乡。
（四）住宅用地供应时序

第一季度供应13.74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31.47%；第二季度供应8.16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18.69%；第三季度供应0.28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0.64%；第四季度供应21.48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49.20%。

（五）住宅用地供应方式

2013年度全市拟供应的住宅用地中，廉租房用地、公租房用地采用划拨方式供地；普通商品房用地采用招拍挂等出让方式供地。
六、政策导向

（一）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1、产业发展用地。优先确保东富工业园及长庆示范区的相关产业用地，支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项目的建设用地供应。

2、保障性住房用地。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用地供应，增加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用地的供应，其供应量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

3、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优先支持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限制高档住宅商品房项目建设用地供应，禁止高档别墅项目和容积率小于1的住房建设用地供应。

4、商服用地。优先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所需的建设用地供应。

（二）优化空间布局

1、优化中心城区功能布局。围绕彰显山水人文特色的宜居城市布局定位，实施土地的空间梯度供应，保证景区改扩建用地，促使仙岳山等景区工程顺利推进。
2、扎实推进示范区和工业园建设。优先保证长庆示范区和经济开发区东富工业园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用地，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先行的开发利用模式，合理供应产业用地和房地产开发用地。
3、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加强土地供应区域分类指导。严格控制中心城区土地供应规模，促进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有机疏解和调整。重点保障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土地供应，适度供应符合中心城功能定位的产业发展用地，严格限制与中心城区整体发展不协调的土地供应。优先保证重大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产业项目的土地供应，结合重点开发地区土地供应，逐步建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先行的土地供应空间模式。

4、强化公共交通引导住宅用地供应，实现城市的空间均衡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在土地供应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在大容量公共交通、主要公共交通走廊站点附近集中安排经济适用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用地的供应；合理控制和把握住宅用地的供应时序；将居住、商业、产业、教育、卫生、文化用地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混合安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1、从严执行闲置土地处置政策
对闲置土地满一年以上未满二年，一律按出让或划拨土地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对闲置土地满二年，依法应无偿收回的，坚决无偿收回，重新安排使用。不符合法定收回条件的，采取改变用途、安排临时使用、纳入政府储备等途径及时处置、充分利用。
2、盘活存量，控制增量

结合第二次土地调查，摸清存量土地家底，把盘活存量土地作为今后我市国土管理中的一个重点。要本着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以储为主、合理供应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对闲置土地处置力度，走出一条盘活挖潜的新路子。同时，通过盘活存量，控制增量，内涵挖潜，集约利用，改变原有的土地利用方式，从源头抓起，立足存量，充分发挥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从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入手，改变传统的土地计划供应方式和管理方法。

3、严格控制商品房用地单宗出让面积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规定，住宅用地单宗出让面积不得超过下列标准：小城市（镇）7公顷，中等城市14公顷，大城市20公顷。醴陵市单宗住房用地面积按照不超过7公顷要求实施供应，通过严格控制单宗土地供应面积，督促用地方及时开发利用，形成有效供给，确保节约集约利用每宗土地。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1、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上要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通过土地市场来调节国有建设用地的供求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引入竞争，运用价格机制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的行为，从而达到节约集约用地，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耕地保护，提高土地效益，积累资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2、进一步完善供应制度
推进土地市场建设，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制度；积极运用土地资产管理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3、按照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进一步扩大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范围。
全力推进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出让工作，使之不断规范、完善和提高，不断健全政府储备、统一供应、公开交易、市场配置的土地供应机制严格按划拨供地目录供应划拨用地。按照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进一步扩大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的范围。完善经营性土地出让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在土地出让审批程序上更严格、更规范。重点完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操作规范，细化工作程序，规范文书文本格式。同时，规范土地市场，发挥地价对市场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土地市场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后续的监督检查。
七、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完善法律法规措施

建立并完善以保障计划实施基本法律为核心、专项法规和地方法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到计划实施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把计划实施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时加大执法力度，要把经常性的监督与开展定期执法检查结合起来，严肃查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违法行为。

（二）积极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服务效率质量

计划实施中，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化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重点大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障，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三）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

市国土、规划、房产、建设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各镇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也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四）加大计划实施公众参与力度

逐步建立和完善计划公众参与及公示制度，明确计划程序中公众的职责与权益、参与的渠道与途径，通过集思广益，比较准确地表达社会需求，调整国有建设用地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减少决策失误。建立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数据库，设立计划查询窗口，随时接受公众查询，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规模、各类用地供应数量、供应时序、供地方式、宗地信息、规划用途等信息向社会公开，让广大群众参与计划实施的监督。

附表
表1 醴陵市2013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 途

区 市
	合  计
	商服

用地
	工矿

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

管理与

服务

用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施

用地
	特殊用地

	
	
	
	
	小  计
	廉租房用地
	经济适用房用地
	商品房用地
	其他

用地
	
	
	
	

	
	
	其中

新增
	
	
	
	其中

新增
	
	
	
	
	
	
	
	

	醴陵市
	209.95
	198.98 
	12.22
	115.90
	43.66
	35.55
	2.73
	0.00 
	38.93 
	2.00 
	27.18 
	10.99 
	0.00 
	0.00


表2 醴陵市2013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类   别

区  市
	合   计
	廉租房

用地
	经济

适用房

用地
	商品房用地
	其他住宅用地

	
	
	
	
	小  计
	中小套型商品住房(含限价房)用地
	小计
	公共

租赁房用地
	棚户区

改造

用地
	安置房用地

	
	
	其中

新增
	
	
	
	其中

新增
	
	
	其中新增
	
	
	

	醴陵市
	43.66
	35.55
	2.73
	0.00
	38.93
	30.82
	26.01
	2.00
	2.00
	2.00
	0.00
	0.00



